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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B1_E4_B8_AD_E5_c36_325296.htm （一九八一年三月八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林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达的林业，是国家富足、民族繁荣、社会文明的标志之

一。在相当长期的历史上，我国林业基础极为薄弱，林业破

坏却非常严重。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保护

林木，发展林业，是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必须引起全

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重视。 建国以来，在党和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经过广大人民群众和林业职工的艰苦奋斗，林业

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为国家提供木材九亿立米，人工造林

保存面积四亿二千万亩，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森林很少，我们对林业的重要

性认识不足，工作指导上又有“左”的错误和影响，因此尽

管做了大量工作，林业的落后面貌仍然没有改变。 当前突出

的问题是，森林破坏严重，砍的多，造的少，消耗过多，培

育太少。这就使我国木材和林产品的供需矛盾更加尖锐，自

然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这种局面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

给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其不利的后果，贻患子孙后

代。 发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没有把林业放在与

农牧业同等重要的地位。林权不稳，政策多变。营林资金很

少，木材价格不合理，取之于林多，用之于林少。林区没有

因地制宜，以林为主，多种经营。林业生产重砍轻造，没有

坚持以营林为基础的方针。木材多头经营，体制混乱，“一

把锄头造林，百把斧头砍树”。森林管理不严，法纪长期废



弛。所有这些，都严重地挫伤了广大群众和各方面造林育林

护林的积极性，阻碍了林业的发展。 为了迅速扭转林业面临

的严重局面，坚决制止乱砍滥伐，切实保护现有森林，严格

控制采伐，降低资源消耗，进一步落实林业政策，充分调动

各方面的积极性，大力开展造林育林，使林业建设逐步走上

健康发展的轨道，特作如下决定。稳定山权林权，落实林业

生产责任制（一） 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的山林树木，或个人

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以及其他部门 、单位的林木 ，凡

是权属清楚的，都应予以承认，由县或者县以上人民政府颁

发林权证，保障所有权不变。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必须尽

快作出部署，组织力量在明春以前完成这项工作。 凡林权有

争议的，由有关政府，组织有关双方 ，协商解决。协商无效

时 ，提请人民法院裁决。在纠纷解决之前，任何一方都不准

砍伐有争议的林木，违者依法惩处。（二） 要根据群众的需

要，划给社员自留山（或荒沙荒滩），由社员植树种草，长

期使用。划自留山的面积和具体办法，由各省、市、自治区

规定。 社员在房前屋后 、自留山和生产队指定的其他地方种

植的树木 ，永远归社员个人所有，允许继承。（三） 国营林

场和社队都要按照中央《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

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精神，结合林业生产的特点，认真落实

林业生产责任制。要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切实

把责任和报酬、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社队

集体林业，应当推广专业承包 、联产计酬责任制。可以包到

组 、包到户、包到劳力。联系造林营林成果， 实行合理计酬

、 超产奖励或收益比例分成。具体办法，要从实际出发，走

群众路线，因地制宜，允许多种多样。木材实行集中统一管



理（四） 各省、 市、 自治区要根据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长

量的原则，严格控制采伐量。要以国营林业局和林区县为单

位，按轮伐要求，合理确定年度木材、毛竹采伐量。国家统

配材、地方用材、国营林业单位和其他部门自用材等，都要

纳入采伐计划，实行全国“一本帐”。省、市、自治区和国

家有关部门的年采伐计划，由国家计委会同林业部进行综合

平衡，与各省、市、自治区协商确定，统一下达执行。各级

不准层层加码和计划外采伐。木材不进行议购议销。 国有林

的采伐，由省、市、自治区林业主管部门统一安排。集体林

的采伐，由县林业行政部门发给采伐证；其他部门采伐自己

经营的林木和社队集体采伐自用材，由当地林业行政部门按

照《森林法》（试行）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批，发给采伐证，

无证采伐的，以破坏森林论处。（五） 国营林业局生产的规

格材，除自用的和地方按规定留成的部分外，全部由国家统

购。林区社队集体生产的规格材，国家统购百分之七十至九

十，具体比例由省、市、自治区确定。林区的非规格材和社

员的木材，国家不实行统购。 非林区社队和社员生产的木，

材国家不实行统购。（六） 林区木材及半成品由林业部门统

一经营管理，其他任何部门和单位都不得进入林区采伐、收

购和加工。销区的木材供应和市场销售体制不变。 供销、轻

工、外贸、社队企业等部门需要的柴、炭、木柄、木棍及大

宗木制成品、半成品等，均应纳入计划，由林业部门组织生

产，提供货源。 林区社队和各单位办的木材加工厂，必须认

真进行整顿。凡是产品质次价高、浪费木材或本身没有林木

资源的，要坚决关停并转；允许继续开业的，所需原料要纳

入计划。 林区及毗邻县不开放木竹自由市场。林区社队集体



生产的非规格材、自留材（包括社队集体参加国营林业生产

建设分得的木材）及其加工的大宗成品、半成品，由林业部

门代销，也可以由林业部门批准，统一组织产区和销区互通

有无。社员自有的木材，可以凭大队证明，由林业部门代销

。 非林区木竹自由市场是否开放，由省、市、自治区人民政

府确定。对林业的经济扶持（七） 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集体

林区和国有林区的木材价格。提价增加的收入，应当留给木

材生产单位，不准截留。具体方案由国家物价总局和林业部

另文下达。（八） 建立国家林业基金制度。要把国家的林业

投资，财政拨款，银行贷款，按照规定提取的育林基金和更

改资金，列入林业基金，由中央和地方林业部门，按规定权

限，分级管理，专款专用，年终结余允许跨年度使用。各地

每年要尽可能从地方财政中，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扶持林业。

支援公社的投资，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支援不发

达地区的基金，以及银行用于农业的贷款，由地方政府规定

一定比例，用于发展林业。国家林业基金制度的具体条例，

由林业部会同财政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执行。当前国家营

林、森工投资和社队造林补助费，由中央和省、市、自治区

林业、财政部门掌握使用。（九） 适当提高集体林区和国有

林区（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林区除外）育林基金和更改资

金的征收标准，扩大育林基金征收范围。具体办法由林业部

、财政部拟定。（十） 各省、市、自治区凡没有划定林区县

和林区社、队的，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明确划定。为了进一

步落实林区以林为主的方针，要合理安排林区县和林区社、

队的粮食购销任务。粮食自给有余的，征购任务要稳定下来

；粮食不能自给的，应该减购或者增销，保证林区群众的口



粮标准不低于邻近产粮区。木材综合利用和节约代用（十一

） 要充分利用林区的采伐、加工和造材的剩余物，大力生产

木片，开展小材小料加工，发展人造板生产。 当前要重点搞

好现有木材加工和综合利用工厂的挖潜、革新、改造，提高

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今后要计划地发展林区加工和综合利

用。木材综合利用属于轻工业性质，各地区、各部门要从资

金、燃料、动力等方面给予支持。 为了弥补木材供应不足，

要大力开展木材的节约、代用工作。煤炭、铁道、建材等用

材较多的部门，在采用金属矿柱、水泥轨枕、钢铁门窗等多

种代用品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效果，应当积极推广，并继续研

制新的代用品。（十二） 努力改变林区烧好材的习惯。林区

职工、社员群众，以及机关、部队、 学校、厂矿企业等单位

，都要改烧枝丫、茅柴。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实行以煤代木

，发展沼气和小水电等，大力节约木材。要采取经济补贴办

法，鼓励林区的单位和群众不烧好材。要有一定的流动资金

，并把节约木材的收入继续用于这项工作。这方面潜力很大

，应以林业部为主，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制

订方案，逐步实行。抓紧林区的恢复和建设（十三） 各省、

市、自治区要根据森林的不同效益，抓紧搞好主要林区的林

种划分工作，确定不同林种的经营方针和经营措施。有计划

地扩大防护林、薪炭林、经济林，以及自然保护区等特种用

途林。对过量采伐的林区，要坚决把木材产量调减下来，并

稳定一个时期，给以休养生息的机会。要加快新林区的开发

建设，抓紧后续森林资源的培育。 同时，要认真搞好护林防

火，严禁毁林开荒。（十四） 认真贯彻以营林为基础的方针

，切实纠正以原木生产为中心，重采轻造的错误做法。要在



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把森林工业和营造抚育森林真正统一起

来。今后开发新林区，要从全面经营森林出发，统筹安排森

工与营林的生产建设和投资。对尚未建设的后期林场，主管

企业要抓紧进行建设，逐步实现合理布局，合理经营。林业

企业必须做到在采伐后当年或次年更新。今后对林业企业的

考核，要把更新造林和育林列为首要标准，并与企业利润留

成、职工经济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没有完成任务的，要追究

领导责任。（十五） 国营林业单位要因地制宜的采取多种形

式，组织林区社队参加护林、造林、育林、采伐、修路等各

项生产建设活动，付给合理报酬；建设新的林业企业，应当

尽可能吸收林区群众参加生产建设。要通过多种途径，使社

队和群众从发展林业中得到好处。但不能采取把国有林划给

集体的办法，来解决林区社队群众的经济利益问题。（十六

） 民族自治地方的国有林区，要把保护和开发森林同民族自

治地方的经济利益密切结合起来。经上级领导机关批准，可

在木材产品的分配和利润分成等方面，采取不同于一般地区

的办法，给民族自治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和经济利益。要吸

收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参加林业生产建设，积极培养少数民族

林业干部和技术人材。（十七） 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林

区的地方政府和企业要组织当地知识青年参加林业生产建设 

。可以组织他们利用林区采伐 、加工和造材剩余物以及部分

抚育间伐的小材小料，开展综合利用，发展集体经济。产品

由林业企业按照国家或省（区）规定的价格统一经销。 对知

识青年为主的集体所有制单位，要按照国务院对城镇上山下

乡知识青年在农村或城镇郊区所办的场（厂）队有关规定，

实行减税、免税等优待政策。 安置林区知识青年所必需的资



金，可以采取借款方式予以扶植。资金来源，由企业利润中

留成解决，不足部分报请省（区）人民政府批准，从地方财

政中适当给予补助，或者在企业营业外支出项下列支。（十

八） 各省、市、自治区要继续搞好林工商联合企业的试点工

作，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逐步推广。大力造林育林（十九） 

要进一步贯彻１９８０年中共中央 、 国务院 《 关于大力开

展植树造林的指示》，坚持依靠社队集体造林为主，积极发

展国营造林，并鼓励社员个人植树的方针，发动城乡广大人

民群众和各行各业，扎扎实实地植树造林。要因地因时制宜

，保质保量，包栽包活包成林，防止形式主义和无效劳动。 

绿化祖国，人人有责。全国广大干部、职工、学生和人民解

放军指战员，除老弱病残者外 ，每年都要参加几天植树造林

的义务劳动 。各级领导干部，每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更

要带头造林。要按单位划分责任区，限期完成绿化任务。 农

村社队都应因地制宜地每年安排适当的劳动日，从事造林育

林。 农垦 、水利、铁路 、交通等部门，都应当把造林绿化作

为本部门的一项生产建设任务。煤炭、造纸和其他以木材为

原料的大型企业，都应提取一定数量的育林费，建立原料林

基地。各部门可以在国家划定的地方植树造林，自造自有；

也可以同林业部门或社队联合造林，按比例分成。 各大、中

、小城市，都应当把造林绿化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发动群众

种树、种草、种花，美化市容，改善人民生活环境，亦应建

立责任制。（二十） 各省（市、区）、地、县，要在今年内

，制定并落实植树造林、扩大森林覆盖率的五年规划，并提

出十年、二十年的奋斗目标，每年检查一次造林成果。 平原

、丘陵广大农区和林区内条件好的荒山荒地，植树造林潜力



大，见效快，各地应当采取有力措施，尽快地把这些地方绿

化起来。对于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大山区，主要采取封山

育林和飞机播种的方式发展林业。继续抓好“三北”防护林

体系和速生用材林基地建设，因地制宜地大力发展各种经济

林木。 在烧柴困难的地方 ，要把发展薪炭林作为植树造林的

首要任务 ，划定地段，组织社队、社员，以及机关、部队、

厂矿、学校、农牧场等单位，积极营造，谁造归谁所有。（

二十一） 科学造林育林，提高造林质量。要搞好造林技术训

练和规划设计；建立林木种子公司和种子管理制度，抓紧良

种基地和苗圃建设，培育良种壮苗；要普遍建立造林检查验

收和奖励制度。加强森林抚育和病虫害防治，积极开展抚育

间伐和次生林的改造，提高森林质量。坚决克服只造不管的

偏向。 森林抚育要纳入各级林业计划，逐年增加投资，加快

抚育进度。（二十二） 国营林场当前要抓好抚育间伐。各地

应当尽可能地在投资上给以支持。林场要以林为主，多种经

营，综合利用，以短养长。国营林场在抚育期间，收入不上

缴，以林养林。 整顿巩固社队林场、专业队，有条件的应继

续发展。过去由生产队抽调土地、劳力、资金兴办的林场，

要明确山林权属和收益分配办法。可以联合办场，按股分配

收益。要加强经营管理，搞好劳动计酬，广开生产门路，增

加经济收入。发展林业科学技术和教育（二十三） 林业科研

必须为林业生产建设服务。科研、教学和生产单位要密切协

作，切实解决好林业生产建设中的关键技术问题。要集中力

量开展林木良种、适地适树、治沙造林、病虫害防治、森林

调查技术、采伐更新方式、林业机械、林产工业的技术改造

、林业经济和技术政策等项目的研究。同时，搞好科研成果



的推广工作。 我国是世界上森林植物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

有许多经济价值很高的珍稀动植物。要大力加强自然保护区

的管理，开展野生动植物的调查、研究和利用。 要努力改善

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稳定林业科技队伍。 加强

林业调查和资源管理工作。各省、市、自治区要尽快弄清森

林资源的基本情况，搞好规划设计，为林业生产建设提供科

学依据。为此要充实调查力量，改善技术装备。（二十四） 

努力发展林业教育事业。当前， 应当集中力量办好几所林学

院及重点学科，提高教学质量。要开办大学专科和函授教育

，加强和发展中等林业教育，为基层生产单位培养技术骨干

。要重视林业职工和林区县、社领导干部的培训工作。办好

林区的中、小学教育。要积极创造条件，把一部分普通中学

改为林业职业学校。同时积极抓好林业知识的普及教育，在

中、小学教材中要增加林业常识内容。 加强党和政府对林业

的领导（二十五）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林业摆到重要位置，

列入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主要领导同志应当亲自抓，

并要有负责干部分管。健全各级林业机构。对于在林业工作

上作出优异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扬和奖励。 坚决

贯彻执行《森林法》（试行）。大力加强林业法制的宣传，

建立群众性的护林组织、护林制度和护林公约。要把提倡人

人爱林、护林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各级

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严格执法、守法。对于破坏森

林的行为和违法犯罪分子，要分别情况，给予纪律处分，情

节严重的，要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林

区要抓紧建立和健全林业公、检、法机构。 各级林业部门要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认真加强



思想政治工作，关心林业职工和林区群众的生活，充分调动

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发展林业是一项长远的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和改造自然的百年大计。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树木品种丰富，发展林业的潜力很大。中央相信，只要全党

和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发扬愚公移山的革命

精神，并且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育，彻底清除“左”的思

想影响，继续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路线

、方针、政策，我国林业的落后面貌就一定能够得到逐步改

变，我国林业的发展是大有可为，大有希望的。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